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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本报讯（记者 庞赟）近日，市发改委
发布公告，就城铁南站临时停车场和湖北
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停车场停车服务
收费调整方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根据公告，这2个临时停车场停车
服务实行计时收费，湖北科技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停车场停车60分钟以内免收
停车服务费。停车超过1小时后每小
时收费2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
即停车60分钟至120分钟以内按一小
时收费；120分钟至180分钟按两小时
收费；180分钟至240分钟按三小时收
费；依次类推。一次停车24小时以内，

最高收费不超过20元。超过24小时
另按以上规定标准计时收费。住院就
医车辆，凭住院证明，办理停车登记手
续后可减免一辆车停车服务费。

城铁南站临时停车场停车30分钟
以内免收停车服务费。停车超过30分
钟后实行累进计时收费，每小时3元，不
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即停车30分钟
至60分钟以内按一小时收费；60分钟
至120分钟按两小时收费；120分钟至
180分钟按三小时收费；依次类推。一
次停车24小时以内，最高收费不超过
24元。超过24小时另按以上规定标准

计时收费。对长期租车位停放的车辆，
由承租双方协商确定具体收费事宜。

以上2个停车场对摩托车、自行车、
三轮车，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
护车、防疫车、救灾抢险车、邮政车、环卫
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殡葬车、残疾人
随身必备的专用车辆等免收停车服务费。

即日起至2月8日，有意者可通过
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提出修改意见和
建议。通讯地址：咸宁市咸安区银桂路
9 号（市发改委价格管理科）；邮编：
437100 ；联系电话：0715-8895101；
邮箱：64593723@qq.com。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 邹太
明）1月10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春节将至，为维护我市节日期间市
场价格秩序稳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营造公平竞争、和谐有序的市场环
境，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春节期间价格行
为的提醒告诫函。

告诫函要求各类经营者应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循公平、合法
和诚实信用原则，加强价格自律，自觉
履行社会责任，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
的商品和服务，防止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的发生。

告诫函要求各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药店等经营者要做好明码标价工
作，切实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
真实明确、标示醒目。在促销活动中，
不得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不得利
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误导
消费者；不得趁节日期间串通涨价、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以及散布涨价谣言。

告诫函还要求旅行社、旅游景点景
区、客运经营企业、高速公路施救经营
者要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做好价格收费公示，严禁趁节日之际乱
涨价、乱收费。同时不得以虚假的或者
使人误解的价格宣传招揽旅客。宾馆
酒店、餐饮业、停车场、洗车场、美容美

发场所等服务行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履
行价格承诺，不得随意涨价。价格如有
变化的，必须提前公示告知消费者，严
禁事后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在春节期间开
展市场价格巡查和重点检查，对经提醒
告诫后仍未整改的价格违法行为，将依
法从严处罚，并对典型案件通过新闻媒
体公开曝光。市场监管部门欢迎广大
消费者和社会各界进行监督，若发现经
营者和相关单位存在违法行为，请留存
证据并及时拨打“12345”热线投诉举
报。

我市发布提醒告诫函

规范春节期间市场价格秩序

我市2个停车场停车收费将调整
收费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陈婧 通讯员陈桥）
“你们在维护法院秩序、保障审判执行
工作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向你们致
以崇高的敬意！ ”1月10日是第5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为进一步增强司法
警察队伍的职业荣誉感、使命感和责
任感，当日上午，咸安区人民法院开展
庆祝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活动。

在宣誓活动中，全体司法警察整
齐列队，精神抖擞。在领誓人袁四祥
的带领下，面向警旗庄严宣誓。“我是
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忠于中国共产
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
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誓言
铿锵有力，表达了司法警察对党的无
限忠诚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过去的一年，我们司法警察队伍
在维护法院秩序、保障审判执行工作

顺利进行、严格落实各项安保制度等
方面作出了贡献，对你们的辛勤付出
表示衷心感谢！”座谈会上，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吴志宏代表院党组向大家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并现
场为从警30年及20年的司法警察颁
发了荣誉证书和纪念章。

参加活动的司法警察大队全体司法
警察表示，将坚守初心，忠诚履职，以实
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为法院审判
执行工作保驾护航，为警旗增光添彩。

此次活动的开展，凝聚了警心、鼓舞
了斗志，激发了司法警察立足岗位、拼
搏奉献、奋勇当先的精神。下一步，咸
安区法院司法警察将继续以更加昂扬
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攻坚克难，奋力
书写新时代司法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缪慧）
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敬老美德。1月10
日下午，咸安区浮山街道金桂社区始峰
悦府小区邻里驿站热闹非凡，金桂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始峰悦府小区党
支部、碧桂园服务咸宁分公司为老人举
办集体生日会。

活动现场，金桂社区工作人员为近

期过生日的老人戴上生日礼帽，始峰悦
府小区党支部和碧桂园服务咸宁分公司
志愿者陪老人话家常，听取老人们对小
区发展建设的意见和建议。随后，在欢
声笑语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端上
生日蛋糕，和老人们共同许下生日愿望，
分享甜蜜和喜悦。

“我们通过举办集体生日会，让老年

人能够走出家门，增进交流和了解，感受
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始峰悦府小区党支
部书记徐源泉表示。

金桂社区党总支书记钱臣表示，将
继续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通过开展各
类文明实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撑起“一
老一小”暖心伞，筑牢“一老一小”幸福
网，让夕阳更美，让朝阳更红。

浮山街道金桂社区为老人举办集体生日会

1月10日是“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为进一步拉近群众与民警之
间的沟通与理解，密切警民关系，通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警营开放日
活动，邀请“两代表一委员”、驾校学员、民辅警家属代表等走进警营，零距
离观摩、体验交管工作。（通讯员 齐丹丹）

禁鞭宣传不停歇
安全意识入民心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
讯员 胡明骏 余娇）为进一步
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守护
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连日
来，咸安区浮山街道余佐村积
极开展禁鞭宣传行动。

1月7日，余佐村应急突击
队开展常态化夜间巡查，针对
龙潭河湿地公园、露营点等重
点区域进行全面检查，并对沿
线居民进行宣传教育，详细讲
解燃放烟花爆竹对环境和健
康的危害，鼓励大家从自身做
起，不购买烟花爆竹、主动制
止燃放行为，用实际行动守护
美好家园。

“燃放烟花爆竹可能引发
火灾，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1月8日，余佐村工作人
员深入辖区门店，与商家逐一
签订《商铺禁鞭承诺书》，明确
告知禁鞭范围内不得销售烟
花爆竹，并强调无证出售烟花
爆竹的严重后果，要求店主切
实履行禁鞭责任，共同维护公
共安全。

此外，“桂乡管家”走进
辖区青少年家中，发放《咸安
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
导小组致市民的一封信》，向
大家宣传禁燃烟花爆竹相关
规定，并借助实际案例讲解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严重后
果，倡导大家自觉遵守相关
规定，共同营造绿色、安全的
环境。


